
附件：

瑞丽市2025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省级配套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承担单位：瑞丽市养殖业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瑞丽市边城街130号

邮政编码：678600

联系人：段胜周   孙维庭  

联系电话：0692—3066165




2025年1月10日


一、项目来源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配套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4〕177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配套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4〕131号）等文件，下达瑞丽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资金5万元，特编制方案如下。
二、项目实施地点、时间、进度
项目实施地点：瑞丽市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月-2025年12月，1年
项目实施进度：2024年1月-2月组织编制实施方案、上报、批复等前期工作；2025年2月-10月组织项目实施；2025年10月-12月开展项目总结和绩效考评。
三、项目建设意义
2025年，全市强制扑杀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率达100%，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同时，强化我市畜牧兽医队伍建设，提升畜牧兽医队伍专业素质，持续加强动物屠宰检疫能力，有效提升动物疫病防控及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为我市畜牧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四、项目建设目标
一是强制扑杀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100%；二是牲畜耳标佩戴率100%，对符合条件、主动申报的养殖场户实行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率100%；三是检疫申报点规范化建设率≥30%；四是不发生资金使用重大违纪事项；五是不发生区域性、外来病重大动物疫情；六是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85%。
五、项目建设内容
（一）建设内容
1.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按照瑞丽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瑞丽市动物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补助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瑞农发〔2022〕47号）文件执行。
申报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养殖场户可自行选择国家批准使用的相关动物疫病疫苗实施强制免疫。瑞丽市农业农村局对规模养殖场户实际免疫数量和免疫效果进行免疫情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向实施“先打后补”的规模养殖场户兑付补贴。
2.实施动物疫病及免疫效果监测，强化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工作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动物疫病监测，掌握动物疫病流行状况，加强免疫效果评估，确保免疫密度及质量符合规定标准。同时，强化屠宰检疫监管，确保检疫工作按照规定要求执行，预防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二）投资概算
该项目计划投入财政资金5万元，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1.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计划对满足申报条件的规模养殖场实施强制免疫购买的疫苗给予补助，预算支出2万元；
2.开展动物疫病、免疫效果监测与监管工作，计划采购动物疫苗、检疫票证、检疫专用手套等动物防疫及检疫物资，预算支出3万元。
以上均为资金使用计划，如果当年未使用完以后仍可继续使用。
六、组织保障
（一）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高洪军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王文波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杨少余、段胜周、孙维庭、赵勇、黄文丽。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瑞丽市养殖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段胜周兼任。领导小组负责审批项目实施方案，监督项目资金使用、项目实施完成质量和工作进度等项目实施情况。
（二）成立项目工作小组
组  长：段胜周  瑞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孙维庭  瑞丽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副组长：李富传、夺石宽双、昝金龙、王庆春
成  员：潘东云、江琳、段逢强、金建山、张娜、张俊明、杨本良、吴兴斌、周应安、杨春菊、杨有明、董赵宁、陈汝元、杨枝旺、周晓燕、郭维湘、张家成、戴家繁、谢荣、李正宏、杨蕊、张大志、许淞杰、李仕品、雷彩燕，工作小组负责项目准备、项目方案编制、技术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内容组织实施、项目资金申请支付、项目资料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七、项目资金管理
[bookmark: _GoBack]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修定的《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测算方法及标准》、《云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预算，按照资金使用报批程序，根据项目资金支持环节和项目实际进度进行资金支付。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截留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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